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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越权代表涉及法人、代表人、相对人等多方利益，立法及学说对其法律效果、证明责

任等进行多次调整。 《合同编解释》第 ２０ 条首次在立法上明确代表权的法定限制

与意定限制，宣示了代表权限制的二元结构。 法定限制推定相对人恶意，除非相对

人尽了合理审查义务。 合理审查介于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之间，在审查内容等方

面与后两者不同。 意定限制推定相对人善意，其没有合理审查义务，除非法人能

证明其知道或应当知道代表权意定限制。 在相对人恶意时，越权代表行为效力

待定，法人有追认权。 但法人拒绝追认时越权代表并不在代表人与相对人间生

效，而是归于无效。 法人因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越权代表人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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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越权代表二元结构的法定化

任何完整的法律规范都是以实现特定的价值观为目的，并评价特定的法益和行为

方式。 在规范事实构成与法律效果的联系中总是存在着立法者的价值判断。 〔 １ 〕由于

我国民事立法对法人本质采法人实体说，而不是法人拟制说，其制定法依据是《民法

典》第 ５９ 条。 〔 ２ 〕法定代表人（以下简称“代表人”）作为法人的代表机构十分重要，代
表人的行为就是法人的行为，甚至该代表行为不利于法人、侵害第三人时，其效果也由

法人承担。 按照《民法典》第 １０５ 条，非法人组织也可确定一个或数个代表人代表其从

事民事活动，所以代表规则不仅适用于法人，也适用于非法人组织，是团体法上的一般

规则。 代表人的地位如此超然诱发了代表人对代表权的滥用， 〔 ３ 〕对法人、非法人组织

极为不利，因此必须从立法设计上适当限制代表人滥用代表权的行为即越权代表行

为，妥善平衡法人、非法人组织和交易相对人的利害关系。 一方面限制代表人的代表

权、维护被代表的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利益；另一方面也要关照交易秩序和交易安全，
充分保护善意交易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努力做到不厚此薄彼，更不顾此失彼。 为此原

《合同法》第 ５０ 条规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除相对

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但如何判断相对人是否知道、

—０３１—

　 　 　 　 河北法学 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

〔 １ 〕
〔 ２ 〕
〔 ３ 〕

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５５ 页。
参见杨代雄：《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版，第 １５２ 页。
参见杨汝轩：《论中国公司代表人制度的改革———以两大法系比较研究为视角》，载《河北法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 期，第 ６８ 页。



如何理解超越权限以及相对人知道超越权限的法律后果如何，原《合同法》及《民法总

则》都没有明确。
《民法典》生效后，《民法典》及特别法对代表权的意定限制以及法律效果有集中

明确地规定，典型条款是《民法典》第 ６１ 条第 ３ 款，即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

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 对于非法人组织，典型条款表现为《合
伙企业法》第 ３７ 条，即合伙企业对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以及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权利的

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此外《个人独资企业法》第 １９ 条也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的

投资人可委托或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负责企业的事务管理，但投资人对受

托人或被聘用人员职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而《民法典》第 ５０４ 条承继了原

《合同法》第 ５０ 条，对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越权代表进行了统合性的规定，即法人的法定

代表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

超越权限外，该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可见法

人章程、权力机构决策、其他内部规定等可限制代表人或负责人的代表权，但这种限制

对于不知情的相对人来说，应优先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即此时越权代表发生

与非越权代表相同的法律效果，越权代表人与善意相对人间的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

织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２０２３〕１３ 号）（以下简称《合同编解释》）颁布之前，《民法典》及特别法并没有对

代表人、负责人的代表权限制进行集中统一地规定，而是在部分特别法中对股东会、董
事会的法定权限予以明确规定，对个别事项要求代表人、负责人对外代表公司时必须

事先由股东会、董事会针对该事项作出有效的决议。 对该等法定的重大事项，代表人

无权自主决定，而必须在股东会、董事会作出决策或授权后才能对外代表公司签订合

同，否则就侵犯了股东会、董事会的法定权限，该代表人在此等法定重大事项的代表权

即间接地受到法定限制。 若代表人没有经过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擅自决定相关事项

或者伪造决议等，显然构成越权代表。 这种越权代表侵犯了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

的股东会、董事会的职权，从另一个侧面当然也构成了对代表人代表权法定限制的违

反。 这种分散式的规定在法律适用上有些困难。 因为这些规定是封闭式规定，而不是

列举式规定，而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其他的重大事项，这些事项也会对公司治理、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却没有被明确规定需要股东会、董事会事先决议，代表人能否直接

决定、直接代表？ 此时出现法律漏洞。 另则在代表人违反了《公司法》《证券法》的相

关规定，构成越权代表时，该越权代表行为的法律效果如何、越权代表人要不要担责、
公司能不能对越权代表人追偿、如何判断相对人是否善意等，这些问题没有明确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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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而且对其效力的判断显然也不能直接适用《民法典》第 ６１ 条第 ３ 款的规定，因
为该款针对的是代表权超越意定限制的情形。

《合同编解释》第 ２０ 条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明确、集中、具体地规定了代表权的法定

限制及其效果，对《民法典》第 ５０４ 条中的“超越权限”进行了类型化规定，在立法上明

确代表权限制的二元结构：意定限制和法定限制，重点规范了越权代表法定限制的情

形，并且从举证责任及相对人审查义务的角度来认定越权代表行为的效力及各方的权

利义务配置。 如代表权是基于法律、行政法规而被限制的，则相对人要举证证明自己

已履行了审查义务，否则越权代表不对法人、非法人组织生效。 如代表权是基于章程

或权力机关的决议等被限制，则直接推定相对人善意，举证责任转移给法人、非法人组

织，除非其能够证明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代表权限制，否则代表行为的效果归属

于法人、非法人组织。 如此处理的合理性在于，对于法律的规定，应推定所有人知晓，
如此相对人在与代表人交易时应更加谨慎，查明该代表人是否超越了法律、行政法规

明确规定的对其代表权的限制，即相对人对此具有审查义务，否则不能主张自己善意，
也不存在值得保护的合理信赖。 曾有学者按照限制的程度将法定限制在理论上区分

为三种不同情形，即完全排除代表人代表权、通过其他公司机关决议限制代表权和授

权章程限制代表权。 〔 ４ 〕这种区分对深入理解法定限制的类型具有理论意义，但其法律

效果、证明责任等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因此《合同编解释》没有对代表权法定限制进一

步类型化。
二、越权代表的核心关切：从效力判断到审查义务

关于越权代表原《合同法》第 ５０ 条规定越权代表行为原则上有效，除非相对人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 《民法典》第 ６１ 条第 ３ 款明确法人章程或

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第 ５０４ 条基本上

重申了原《合同法》第 ５０ 条的规定，明确代表行为有效，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或非法人组

织发生效力。 可见立法关注的重点是该越权代表行为是否有效，是否对法人、非法人

组织发生效力。 核心的问题是相对人善意，只要相对人善意，则代表行为有效，越权代

表签订的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生效。
事实上关于相对人善意判断标准经历了不同的理论构成和立法设计。 第一阶段

注重越权代表的效力判断，研究发现在公司对外担保时，代表人虽然越权，但法院在大

部分案件中都认定担保合同有效，认为相对人在与公司代表人交易时没有审查义务。
有学者曾对 ４５８ 份关于越权担保的裁判进行研究，发现 ９１． ０５％的法官认为越权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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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有效，相对人对代表人是否越权无审查义务，而认为相对人有审查义务的法官

只占不足 ９％ 。 〔 ５ 〕２０００ 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国福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与福建省

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担保案”中提出担保合同的相对人应履行审查义务， 〔 ６ 〕

但这一观点没有被多数法院接受。 这样处理的后果是实践中代表人越权代表的现

象频发，侵害了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利益，尤其越权提供担保使很多公司深受其害，
损害了投资者利益，这种情形在上市公司中非常严重， 〔 ７ 〕在部分地区甚至形成系统

性金融风险。 〔 ８ 〕为此原《公司法》第 １６ 条明确了公司对外担保的程序性规定， 〔 ９ 〕即

对外担保的决策权在股东会、董事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提供担保，决策权只在

股东会。 此后关注的重心就在于该条款的性质及违反该条款的效果。 〔１０〕第一种观点

认为原《公司法》第 １６ 条是强制性规定，具体又分为两种看法，一是认为该条属于效力

性强制性规定，越权担保无效； 〔１１〕二是认为该条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因此越权担

保未必无效。 〔１２〕第二种观点认为原《公司法》第 １６ 条是法律对公司代表人代表权的

法定限制。 〔１３〕整体来看将原《公司法》第 １６ 条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理由不足，
该条的核心目的是对代表人对外担保的权限提供内部的决策程序限制，属于一种公司

内部的治理规则，不直接涉及公共利益，直接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不利于交易安全，因
为相对人可能完全是善意且无过错的，该条本质上是公司内部的管理性规定，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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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

〔 ６ 〕
〔 ７ 〕
〔 ８ 〕
〔 ９ 〕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参见李游：《公司担保中交易相对人合理的审查义务———基于 ４５８ 份裁判文书的分析》，载《政治与法

律》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１４９ － １５０ 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０）经终字 １８６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甘培忠：《公司法第十六条的法义情景解析》，载《法制日报》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１７ 日，第 ６ 版。
参见夏志琼：《担保链：危及区域金融安全》，载《经营与管理》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第 ２４ 页。
本文的《公司法》是指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第 １４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７ 次会议审议修订并通过的《公
司法》，于 ２０２４ 年 ７ 月 １ 日生效，若表述为“原《公司法》”则指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第 １３ 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 ６ 次会议审议修订的《公司法》。
参见周伦军：《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合同效力判断规则》，载《法律适用》２０１４ 年第 ８ 期，第 ２ － ９
页；罗培新：《公司担保法律规则的价值冲突与司法考量》，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第 １２３２ －
１２４６ 页。
参见高圣平：《公司担保相关法律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５ － １０７ 页；赵旭东：
《新公司法条文解释》，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３７ 页；张舫：《法定代表人越权签约对公司的拘

束力———对〈公司法〉相关条文的分析》，载《法学论坛》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９ － １４０ 页。
参见梁上上：《公司担保合同的相对人审查义务》，载《法学》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２１ － ３１ 页；李金泽：
《〈公司法〉有关公司对外担保新规定的质疑》，载《现代法学》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第 ８４ － ８９ 页；甘培忠、
马丽艳：《公司对外担保制度的规范逻辑解析》，载《法律适用》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第 ５４ 页；同前注〔１０〕，
周伦军文，第 １６８ 页；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著：《〈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
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８０ － １８１ 页。
参见高圣平、范佳慧：《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效力判断的解释基础———基于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分

歧的分析和展开》，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第 ７１ － ７２ 页。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１４〕而且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的区别也不是楚河汉界、泾渭分

明的，事实上此次《合同编解释》第 １６ 条已放弃了这种类型化方法。 〔１５〕

因此将原《公司法》第 １６ 条作为效力性规范并据此判定越权代表一概无效的观点

不足为训。 此后围绕越权代表的效力问题，又出现了效力待定说，即代表人越权担保

虽然违反了原《公司法》第 １６ 条，但该行为并非确定地有效或无效，而是处于效力待定

的状态，一旦公司追认该越权担保，则代表行为有效，对公司发生效力，即此时法律赋

予相关的法人、非法人组织以追认权。 〔１６〕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中建材集团进出口

公司诉江苏银大科技公司担保合同案”中就采用了效力待定说。 该理论的实质是在代

表人越权担保时，通过适用或类推适用无权代理制度判断相对人是否善意，进而认定

担保行为是否对法人生效。 〔１７〕相较而言，效力待定说关照了相对人的善恶意以及公司

的追认权，兼顾了公司和相对人的利益，比直接认定其违反强制性规定并因此无效更

加妥当。 但该理论构成依然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即如何才能判定相对人是否善意。
正因为以上理论构成都是在外围围绕越权代表的效力问题打转，没有深入到如何

认定相对人善意这一核心问题，司法实践中相关问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学界逐渐

关注到相对人善意与否的判断标准这一根本问题，基本的设计是为越权代表的相对方

设置审查义务，即相对方不是纯粹被动地接受、被动地不知情、被动地相信代表权外

观，而是负有积极的、主动的审查义务，以期通过成本较小的义务配置最大化地避免越

权代表，合理平衡法人和相对人的利益。 最初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认为相对人的审查

义务不能太重，其仅负有形式审查义务，相对人只要对代表人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即

可。 〔１８〕以越权担保为例，相对人只审查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但对材料的

真实性、有效性无需审查，相对人仅对代表人是否有担保权限作形式上的判断。 〔１９〕最

高人民法院在“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与创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借款保证合同

纠纷上诉案”中认为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不是笔迹鉴定专家，银行只要审查保证合同有

创智信息科技董事会的决议支持即可，只要审查该决议是否符合董事会决议的表面形

式要件以及是否符合原《公司法》第 ４７ 条、第 ４８ 条即可，至于该决议是否伪造、董事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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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同前注〔１０〕，周伦军文，第 ２ － ３ 页；同前注〔１３〕，高圣平、范佳慧文，第 ７１ － ７３ 页。
这从《合同编解释》第 １６ 条的表述可知，该条不再像原《合同法解释（二）》第 １４ 条那样提及“效力性强

制性规定”的字眼，而是将强制性规定区分为“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的”和“不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的”两种。
参见王利明：《论越权代表中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４ 年第 １ 期，第 ８６ － ８７ 页。
参见朱庆育：《〈合同法〉第 ５２ 条第 ５ 项评注》，载《法学家》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第 １６２ － １６３ 页。
同前注〔１２〕，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书，第 １８６ － １８７ 页。
同前注〔１２〕，梁上上文，第 ２７ 页。



名是否真实则没有审查义务。 〔２０〕此种观点最终通过规范性文件固定下来，２０１９ 年《全
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２０１９〕２５４ 号）（以下简称《九民纪要》）第 １８ 条

就明确了相对人的形式审查义务，该条第 ２ 款规定债权人对公司机关决议的审查一般

限于形式审查，只要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即可，标准不宜太过严苛。 从而将审判重点

从越权代表行为的效力问题转移到相对人的审查义务，较之于之前的强行性规定说和

效力待定说更进一步。 但形式审查的问题在于容易流于形式，相对人甚至可蜻蜓点水

式地瞟一眼有关材料，对明显的问题都可视而不见，却可据此主张其已履行了形式审

查义务并主张越权代表对法人、非法人组织生效。 如此对法人、非法人组织过于苛刻，
而对相对人来说所谓的形式审查义务约等于无需审查，利益衡量显失妥当。

鉴于形式审查形同鸡肋、聊胜于无，司法实践中又出现加重相对人审查义务的做

法，即相对人的审查义务不能仅限于形式，当然也不要强求相对人对越权代表进行实

质审查，相对人应承担一种重于形式审查却轻于实质审查的审查义务，此即合理审查。
至于何为合理、审查什么、审查到何种标准才算合理，司法解释采纳了动态系统论思

想，仍然要综合多种因素，进行个案判断，由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来判断一个理性的、
讲诚信的人在处于越权代表相对人的位置上将会如何审查，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个案

中越权代表的相对人是否履行了合理审查义务。 〔２１〕合理审查义务有两个发展阶段，第
一个阶段是将该合理审查义务仅适用于公司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法释〔２０２０〕２８ 号）（以下

简称《担保制度解释》）第 ７ 条第 ３ 款针对原《公司法》第 １６ 条、《民法典》第 ６１ 条第 ３
款和第 ５０４ 条，明确相关条文中的“善意”就是越权担保的相对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

代表人越权提供担保，如相对人举证证明已对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
则相对人构成善意，除非公司能证明相对人事实上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决议是伪造、
变造的。 该司法解释对原《公司法》第 １６ 条中越权担保的相对人设置了合理审查义

务。 第 １６ 条不过是代表人代表权限的法定限制，而相对人是否善意的判断最终落脚

到相对人是否履行了合理审查的义务。 合理审查了，即善意，越权担保对公司生效；没
有合理审查，即恶意，越权担保对公司不生效。 在公司代表人越权担保问题上，这类观

点在司法界和学界已达成共识。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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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７）民二终字 １８４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刘俊海：《公司代表人越权签署的担保合同效力规则的反思与重构》，载《中国法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第 ２３０ 页；高圣平：《再论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法律效力》，载《现代法学》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第 ２９ 页。
参见石冠彬：《论公司越权担保的认定标准及法律效果》，载《法商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第 １４２ 页；
高圣平：《论相对人审查义务视角下的公司担保决议》，载《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第 ５８ 页。



《担保制度解释》第 ７ 条仅在代表人越权担保的情形明确了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

务，适用范围较为狭窄、逼仄。 如上所述，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不止越权担保，而是

有各种形式。 《公司法》《证券法》对诸多代表权限制的情形已有明确规定，况且交易

实践中涉及公司治理、生产经营的重大交易也不止《公司法》《证券法》明文规定的情

形。 如此，在其他涉及代表权限制而代表人却越权为之的情形相对人是否也有合理审

查义务就亟需明确。 虽然类推适用《担保制度解释》第 ７ 条在方法论上并没有大的问

题，但考虑到司法实践中法官对漏洞填补技术整体上仍有待提高的现实，《合同编解

释》第 ２０ 条对该问题进行了明确，扩大了越权代表中相对人合理审查义务的适用范

围，即在所有代表人超越法律、行政法规对代表权限制的情形中，相对人都负有合理审

查义务，而不再限于越权担保的案型，从而填补了该法律漏洞。 另外相对于《担保制度

解释》第 ７ 条，《合同编解释》第 ２０ 条的越权代表不但适用于公司，也适用于其他法人、
非法人组织，从而与《民法典》第 ５０４ 条保持表述上的一致。

可见关于越权代表，整体上的关注点已从其效力判断问题转移到相对人的审查义

务问题。 第一个阶段包括强制性规定说和效力待定说两个小阶段；第二个阶段包括形

式审查义务和合理审查义务两个小阶段。 此种理论构成的演化背后是司法实践和理

论研究的深化和互动，是对越权代表这一重要问题不断深入思考的结果，从根本上解

决了如何认定《民法典》第 ６１ 条第 ３ 款和第 ５０４ 条相对人是否善意的问题，使这个关

键问题的判断更加客观化，最大限度避免法官恣意，妥当平衡了法人、非法人组织和相

对人的利益关切，兼顾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交易安全，解决了长期以来在这一问

题上的认识混乱和同案不同判的问题，有助于司法审判更加统一、精准，可见越权代表

中相对人合理审查义务的提出和统一适用是《合同编解释》的重要立法成果。 但需要

关注的是考虑到越权代表规定可溯源自 １９８４ 年 ９ 月 ７ 日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经济

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１９８６ 年《民法通则》第 ４２ 条、第 ４９ 条、１９８７ 年 ７ 月 ２１ 日发

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
１９８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发布的《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等规范性法

律文件，其中《民法通则》明确使用了“企业法人”字眼，而经济合同、涉外经济合同也

都是商事合同，故而原《合同法》第 ５０ 条、《民法典》第 ６１ 条、第 ５０４ 条、《合同编解释》
第 ２０ 条关于越权代表中的“法人、非法人组织”也应进行目的性限缩，即限缩为营利性

法人、营利性非法人组织，对于机关法人、公益法人等仍然要严格受其目的事业限制。
比较法上英美公司法均明确指出传统的越权制度仍适用于慈善性公司以及其他不适

用公司法的公司；德国法同样认为公益法人、国家组织和公法法人在私法上的行为依

然适用越权无效规则，因为这种法人追求的是某种非经济目的，对外事务不存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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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安全的特别需要，第三人也不存在需要保护的信赖利益。 而交易便捷、安全及第

三人信赖保护是营利法人对外交易的重要追求。 因此《民法典》第 ５０４ 条、《合同编解

释》第 ２０ 条中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应目的性限缩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

人、社会团体法人、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非营利法人应排除出去， 〔２３〕不适用《合
同编解释》第 ２０ 条的越权代表规则。

三、合理审查义务的规范构成

（一）合理审查的适用范围：代表权的法定限制

根据《合同编解释》第 ２０ 条第 １ 款规定，在代表权法定限制的情形下相对人才负

有合理审查义务。 根据第 ２０ 条第 ２ 款，原则上相对人在代表权超越意定限制时，相对

人对代表人是否越权没有审查义务。 〔２４〕因为在法人章程、权力机关决议对代表权限制

的情形下，强求相对人负担审查义务对相对人过于苛刻，增加其审查成本和交易费用，
不符合鼓励交易的契约法原则。 根据风险归属原则，这些表象显然是由被代表人风险

范围内的因素导致，所以由被代表人承担不利后果也是理所当然的。 当然有些情形如

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相对方知道或应当知道针对代表权限的意定限制时，越权代表对法

人、非法人组织不生效。 如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不动产买卖、５０００ 万以上的合同、重要

知识产权的对外许可使用必须经过股东会或董事会同意等，且代表人在交易时也告知

了相对人，或公司曾经与相对人进行过长期的系列交易因而其对公司此类内部规定心

知肚明，此时可认为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类代表权限制，如其依然参与越权代表

交易，则可直接认定其为恶意的相对人；如未将上述意定限制告知相对人，且相对人在

之前也没有从事过类似的系列交易，则相对人不负有审查义务。 如上所述，对代表权

的内部限制，相对人实际上无从查起，而且很多内部的限制性决议并不具有公开性，要
求相对人查清楚有没有这样的决议、决议本身的程序是否合法、决议签名是否真实等，
无异于九天揽月、五洋捉鳖，巨大的查询成本将使得相对人望而却步。

在比较法上，英国 ２００６ 年《公司法》第 ４０ 条第 １ 款规定为有利于善意与公司交易

的第三人，董事代表公司的权力应视为不受公司宪章的任何限制，第 ２ 款为善意的交

易第三方确立了三项规则：一是相对人无义务去调查公司内部对董事代表权是否存在

某些方面的限制；二是直接推定交易第三方为善意，除非存在相反证据；三是即使其知

道董事行为超越了公司宪章规定的董事权力范围，也不能因此就视为其恶意。 这三项

规则累积的效果就是除非公司能够证明，交易相对方具有某种欺诈意图，否则相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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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受到第 ４０ 条的保护。 〔２５〕整体来看，根据第 ４０ 条前两款，董事超越权限的行为原则

上是一种有效交易，除非公司能证明相对人在交易之时存在明显的恶意。 ２００２ 年《美
国示范商事公司》第 ３． ０１ 条、第 ３． ０２ 条、第 ３． ０４ 条明确除非章程有特别规定，公司具

有从事任何合法经营的目的和享有从事任何合法交易的权利，交易的有效性不因公司

缺乏或曾经缺乏相关的权利而受到挑战。 而且章程对经营目的和公司权利的限制，也
同样根据第 ３． ０４ 条不影响公司对外交易的有效性。 〔２６〕德国法对法人性质坚持法人拟

制说， 〔２７〕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２６ 条董事会在裁判上和裁判外代表法人，董事会具有

法定代理人的地位。 〔２８〕一项交易即使超过了代理权范围，违背了代理人在内部关系上

对被代理人的忠诚义务，原则上也有效。 虽然法人可以以违反内部规定为由要求代理

人承担赔偿责任，但在外部关系上，法律行为的效力原则上不受任何影响，被代理人原

则上须承受代理人擅自对外实施行为的风险。 〔２９〕 《日本民法典》第 ５４ 条规定对理事

代表权所加的限制不得以之对抗善意第三人。 由于《日本民法典》第 ５３ 条规定原则上

就法人的事务均代表法人，日本主流学说认为相对人没有义务调查理事的代表权是否

受到限制。 〔３０〕综合英、美、德、日的立法和学说，可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在法人的外部

关系上，代表权原则上是一种概括的、不受限制的权限，越权代表常常只是根据内部决

议限制作出判断，这种内部限制不影响越权代表的效力，除非法人能证明交易的相对

方存在恶意。 〔３１〕

《公司法》第 １５ 条第 １ 款规定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依据章程，必须经董事会或股东

会决议，此时《公司法》已明确要求章程对非关联担保的决议机关作出规定，章程可选

择股东会或董事会。 而相对人则应按照《公司法》第 １５ 条第 １ 款的指引合理审查，主
动查明章程关于对外担保决议机关的规定、代表人是否按照章程要求提供了股东会或

董事会同意对外提供担保的决议。 由于法律要求章程必须备案并具有一定的公开性，
所以相对人查询章程规定的成本有限，具有可行性和操作性。 如越权代表人和相对人

签订了担保合同，代表人也提供了董事会决议，但相对人不能仅仅凭借对担保合同、公

—８３１—

　 　 　 　 河北法学 ２０２５ 年第 ３ 期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Ｓｅｅ Ａｎｄｒｅｗ Ｂｕｒｒｏｗ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ａｗ，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ｐ． １８０．
Ｓｅ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Ｂａ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Ｔｅｘｔ ｗｉｔｈ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Ｃｏｍ⁃
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Ｃｒｏｓ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０５， ｐ． ３ － １２ ／ ３ － １３．
参见［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８１４ 页。
参见［德］汉斯·布洛克斯、［德］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第 ３３ 版），张艳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４３９ 页。
Ｖｇｌ． Ｋａｒｌ Ｌａｒｅｎｚ ／ Ｍａｎｆｒｅｄ Ｗｏｌｆ ， Ａｌｌｇｍｅｉｎｅｒ Ｔｅｉｌ ｄｅｓ Ｂｕｅ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ｔｓ， Ｖｅｒｌａｇ Ｃ． Ｈ． Ｂｅｃｋ Ｍｕｅｎｃ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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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印章、代表人身份以及董事会决议的信任就主张自己善意，主张担保合同对公司生

效，因为此时相对人负有合理审查义务，必须去查询章程的具体规定，弄清楚该公司对

外提供担保是必须经过股东会审议还是仅需董事会审议即可。 如章程要求所有对外

担保必须经过股东会审议，而相对人没有查询章程、认为有董事会决议即已足够，此时

应认为相对人没有履行合理审查义务，不构成善意，该担保合同不能对公司生效。 如

章程规定对外担保经董事会决议即可，而代表人提供了股东会同意对外担保的决议，
此时能否认为是越权担保呢？ 考虑到股东会决议比董事会决议难度更大、分量更重，
基于举重以明轻的法律思想，应认为只要有股东会决议，相对人就有充分理由相信代

表权不存在超越限制的情形。 若公司不设董事会，只有执行董事，则原则上执行董事

享有董事会的职权，若该执行董事又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则该执行董事在缔约时只

需表明其双重身份并在合同上签字即可，此时其签字行为具有两重意义，一是作为执

行董事（相当于董事会）做出决议，二是作为法定代表人对外签订担保合同。
（二）合理审查的对象：重大交易

公司对外交易分为重大交易与日常交易，重大交易对公司、相对人、股东、员工、上
下游供货商等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决定着公司的生死存亡，对于如此重大的交易，无论

是公司还是交易相对人都应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更加审慎、勤勉、认真、细致，相对人

对代表人的代表行为应负合理审查义务。 〔３２〕

在比较法上，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严格区分重大交易和日常交易，针对重大交

易赋予相对人审慎的审查义务。 美国《代理法重述》（第 ３ 版）第 ２． ０３ 条规定了表见

代理，官方注释认为不构成日常交易的重大交易是“不同寻常的”或“新颖的”交易，这
些交易不能理所当然地构成表见代理，其显然是要求相对人必须先审查公司的决议或

章程，然后才可能构成“表见代理”，否则就不能构成合理信赖。 〔３３〕美国《示范商业公

司法》第 １２ 条也规定对非常规的资产出售，董事会需要提交股东会讨论通过。 〔３４〕德国

联邦最高法院在判例中认为签约可以将其重要组成部分转让，但这涉及公司基本结构

变化，董事会不得撇开股东大会而擅自作出转让决定，因为这样可能打破股份有限公

司的制约和平衡机制。 〔３５〕

之所以将相对人的审查义务限于法定的重大交易，另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法律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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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规定推定任何人都应知晓，任何人不能以不知道法律来拒绝履行法定的合理审查义

务。 〔３６〕 《民法典》第 ５０４ 条规定相对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代表人超越代表权限制

的，代表行为对法人、非法人组织生效。 因此关键是要判断相对人是否知道或应当知

道代表权限制。 将审查义务明确限定为法定的重大交易，可清晰界定合理审查义务的

界限，避免了判断何种情况下有审查义务、何种情况下没有审查义务的麻烦。 在法定

的重大交易事项中，可直接推定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代表权限。 如相对人没有对前

置的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进行合理审查，即可判定其没有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这样

就缓解了公司证明相对人未尽到审查义务的举证负担。 相比而言，公司内部的对代表

权的限制事项往往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重大事项，不过是公司基于特殊的考量以章程或

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的方式对其予以限制，相对人作为外部人无从知晓该限制，从维护

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考虑，不应要求相对人审查代表人的代表权是否超越章程或

决议关于非重大交易对代表权的限制。
重大交易是一个不确定概念，需要不断地类型化、具体化，交易实践中会出现各种新

型的重大交易，《公司法》《证券法》明确必须经股东会决议的重大交易显然不能覆盖所有

的重大交易情形，如按《合同编解释》第 ２０ 条第 １ 款的规定，只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重大交易相对人才有合理审查义务，那么对于交易实践中新产生的尚没有被法律、行政

法规明确规定的重大交易该如何处理呢？ 这种场合能不能要求相对人有合理审查义

务呢？ 或者一概视为非重大交易交给代表权的意定限制解决，并由此否定相对人的合

理审查义务？ 笔者以为这样处理无异于刻舟求剑、掩耳盗铃，《合同编解释》第 ２０ 条第

１ 款显然存在开放型法律漏洞，即对于其他的重大交易要不要给相对人设置合理审查

义务没有明确，而根据制定法自身的立法目的，这种规则也应被包含在内。 〔３７〕从比较

法看，上述美、英、德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所确立的“重大交易理论”具有灵活性、前沿性，
避免了目前重大交易类型法定的尴尬和狭隘。 笔者认为应对《合同编解释》第 ２０ 条第

１ 款的严格的“重大交易类型法定”的做法予以缓和，将相对人的合理审查义务通过类

推适用或目的性扩张适用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没有明确限制的重大交易情形，即应

对重大交易的内涵保持开放。 即使法律未明确规定该重大交易类型，也可由公司自

治，通过章程、董事会决议等方式对代表人的代表权予以限制，如合同虽然没有超越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代表权限制，但超过了章程或权力机关对代表权的限制，相对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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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或应当知道涉及重大交易的，相对人仍然负有合理审查义务。
（三）合理审查的内容：个案判断

合理审查介于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之间，是一项新的审查标准，其本质要求是将

相对人的审查义务控制在合理标准上，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过高容易强人所难，过低

容易流于形式。 过高也会使相对人动辄得咎、不堪重负，成本巨大，影响交易效率，根
本上动摇《民法典》第 ６１ 条第 ２ 款的立法政策。 但过低则不能监督相对人、代表人，使
法人陷入不可预料的交易风险之中。 整体来看合理审查义务走了一条中间道路，有利

于妥善平衡法人、非法人组织和相对人的利害关系。 〔３８〕以越权担保为例，按照《公司

法》第 １５ 条，对外担保须有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具体按照章程来确定是股东会决议

还是董事会决议。 按照形式审查标准，相对人只要看到了代表人提交了股东会决议或

董事会决议，就算尽到了形式审查义务。 按照实质审查标准，相对人要审查的内容则

极为繁琐，首先要审查章程，以明确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机关是股东会还是董事会；其
次要审查决议程序是否合法，尤其是开会时间、参会人数、表决比例等是否合法；再次

要审查股东名册是否真实、有没有名不副实的情形、决议上的签字及盖章是否真实、有
没有伪造签名等；对于为实际控制人或股东提供的担保，还要审查股东会表决时该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或关联股东是否回避、剩余股东的参会人数及表决比例是否合

法；甚至需要延伸查询公司的控股股东内部是否之前已作出了决议及该决议的真实

性，即控股股东在股东会的代表是否经过了控股股东的事先授权，凡此种种都是相对

人实质审查的内容。 而如相对人负担的是合理审查义务，则只需要代表人提供有权机

关的决议，根据登记查询章程规定、股东名册，审查决议签名、盖章是否与股东名册一

致即可，无需进一步落实股东名册以及签名盖章的真实性。
整体而言形式审查侧重于审查代表人提供的书面材料的完整性，重点解决有没有

的问题。 而实质审查则需要认真审查相关文件的合法性及真实性，侧重审查真不真的

问题。 而合理审查要求在形式审查基础上结合交易内容，确定应审查的内容，但又不

要求像实质审查那样彻底审查所有材料的真实性及合法性。 〔３９〕

关于决议内容，形式审查标准认为相对人在接受公司非关联担保时仅需要审查是

否存在决议，不管是股东会决议还是董事会决议，都足以表明代表人的行为有公司内

部决议的合法授权，相对人即构成善意。 〔４０〕实质审查认为不仅要审查有没有决议，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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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审查股东签名、董事签名是否真实、决议内容是否真实、有没有意思表示瑕疵，如有

表决权代理，还要审查有没有代理授权书以及该代理授权书的真实性等。 而合理审查

标准要确定法律、行政法规是否要求代表人从事该行为需要决议授权，如确实要求授

权，则要查看有没有决议，还要查看这个决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如

《公司法》第 １５ 条要求对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需要股东会决议，则此时若只有

董事会决议是不足够的。 如是对外部人提供担保，按照《公司法》第 １５ 条规定可由股

东会或董事会决议，具体的决议机关是谁由章程规定。 则相对人还要查阅章程，考虑

到章程一般在登记机关备案，具有一定的外部性，这种要求并不过分。 若经查阅章程，
公司对外担保需要股东会决议，则代表人若仅提供董事会决议并不足够；如章程规定

对外担保需要董事会决议，则代表人提供董事会决议已足够。 可见对于非关联担保相

对人的合理审查内容包括章程、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要通过章程确定非关联担

保的决定权在董事会还是股东会，再要求代表人提供相对应的决议，还要查明章程对

非关联担保有无单项金额或总金额的限制。 这里要注意相对人查阅的章程应是可通

过公开途径获得的，比如从登记机关获得，或由上市公司主动公开披露获得，若相对

人基于对章程的信赖而与代表人签署合同，则即使构成越权代表，也应保护相对人

对章程的合理信赖，公司不能因为其已修改了章程或股东会对相关事项作出了不同

于章程的新决议而主张越权代表的合同不对其生效。 〔４１〕而如涉及关联担保，则根据

《公司法》第 １５ 条第 ２ 款，相对人审查的对象只是股东会决议，无需审查章程。 就算章

程对关联担保有不同规定，若其提交的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担保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的债务，说明股东会已对该事项作出了新规定，章程中的原有规定自然作废。 相对人

的合理审查义务到章程和针对该交易的股东会决议为止，不能再进一步要求相对人查

阅股东会是否对相关事项作出了新规定，或者公司是否已修改了原章程并形成了新章

程（不过没有来得及向登记机关及时备案），否则就从合理审查滑向了实质审查，对有

合理信赖的相对人不公平。 在吴文俊与泰州市天利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周文英等民间

借贷纠纷案中，最高法院认为根据原《公司法》第 １６ 条第 ２ 款，戴某是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未经股东会决议而以公司名义为自己债务提供担保，是违反公司法决定的，因为戴

某本人是公司的大股东，吴文俊对此心知肚明，但其没有要求戴某提供章程和股东会

决议，没有尽到审查义务，不能认定为善意。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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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决议程序的审查，形式审查一般只审查公司是否作出了决议，至于这个决议

产生的程序是否合法则不在审查范围内。 《九民纪要》第 １８ 条关于相对人善意标准的

认定即属于形式审查，认为相对人只要尽到必要的注意即可，标准不宜过于严苛，所以

相对人对公司机关决议的审查限于形式审查。 对于决议是否伪造、程序是否违法、签
名是否真实、担保金额是否超过章程限制等没有审查义务。 实质审查则要严格审查决

议程序的合法性，如是否提前通知、参加人数及比例是否合法、表决人数及比例是否合

法、签名是否真实、决议程序中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关联股东是否回避、担保金额是否

超过章程限制等。 而《担保制度解释》第 ７ 条改变了以上看法，认为判断相对人是否善

意的标准应是合理审查，这一标准认为此时不需要审查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合法性，但
需要结合法律、行政法规、章程、股东名册审查决议程序的合法性。 比如章程要求对外

提供担保需要经股东会 ２ ／ ３ 以上表决权股东同意，而结合股东名册，代表人提供的股

东会决议上记载的表决通过比例只有一半，其余的股东要么弃权、要么反对，对于如此

明显的瑕疵，如相对人没有发现，则相对人就没有尽到合理审查的义务。
（四）合理审查的成本：适当控制

合理审查还意味着相对人的审查成本要尽量小，如相对人要付出巨大成本才能进

行审查进而才能构成善意相对人的话，则很难说这种审查是合理审查。 成本是法官自

由裁量时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确定相对人合理审查具体内容及审查程度的重要考

量，即合理审查意味着相对人应能以较低的成本完成审查。 法人是依法构成的组织

体，但由于法人没有自然属性的大脑、手脚、眼睛等，而是必须借助于作为法人组织机

构的决策机关、执行机关、代表机关、监督机关来落实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４３〕其中

代表人作为法人对外代表机关是法人的必设机构，说到底法人不能自己行为，最终仍

要由自然人落实各种行为。 〔４４〕但这同样意味着成本，代表人需要培训、支付报酬、监
督，若代表人有侵权行为，法人要承担责任。 代表人对外签署的合同，原则上权利义务

都归属于法人本身，而这种合同本身可能是一种不划算的交易。 代表人越权代表也是

法人必须承担的一种代理成本。 〔４５〕如越权代表相对人的审查义务成本超越了法人对

代表人的监督成本，那么此时的审查义务就不再是合理审查，而是审查义务过重了。
比如法律规定了公司对外担保应经股东会、董事会决议，具体的决议机关由章程规定

即可。 此时相对人只要按照《公司法》第 １５ 条指引去登记机关查询章程，查明该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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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公司对外担保仅需要董事会决议即可，至此可认定相对人已履行了合理审查义

务。 但若股东会已通过决议修改了章程，将对外担保的决策机构改成了股东会，只是

新章程尚未备案。 则此时相对人无义务继续审查章程的真假新旧，更无义务调查新章

程中对公司对外担保决议机构的调整。 因为这种调查义务的链条过于延伸，调查成本

较高，不属于合理审查的范围。 如经查询备案的章程进一步要求相对人还必须关注公

司的官方网站，因为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文件 ＰＤＦ 版会上传到官网，相对人应比对

代表人提供的决议文件和公司官网上披露的决议文件，以确认相对人提供的决议文件

的真实性。 章程的此种要求逾越了合理的范畴，给相对人强加了过度的审查义务，要
求相对人时刻关注公司官网的信息披露具有不可期待性，其没有时刻关注并主动查询

公司官网信息的义务。 这种苛刻的要求抬高了审查成本、恶化了营商环境，违背了合

理审查义务的合理要求。
如上所述，合理审查义务原则上只适用于代表权的法定限制，不适用于意定限制。

但在代表权意定限制情形，如相对人能以极其低廉的成本就能确定代表权的意定限制

范围，从而防止代表人滥用代表权，避免对公司造成较大损失，此时法律、行政法规虽

没有明确相对人有审查义务，但在法人、非法人组织根据《合同编解释》第 ２０ 条第 ２ 款

举证证明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限制时，相对人本可轻而易举完成审查却无所作

为，可能会被认为相对人应当知道代表权的意定限制，进而导致越权代表行为不对法

人、非法人组织生效。 德国法上对此存在滥用之明显性标准 （ Ｅｖｉｄｅｎｚ ｄｅｓ Ｍｉｓｓ⁃
ｂｒａｕｃｈｓ）， 〔４６〕如联邦最高法院在一则判决中认为如相对人知道或者除非他熟视无睹

就不可能不知道，事务执行人在滥用其代理权以损害公司利益，那么代理权相对于该

行为相对人就不应产生效力。 〔４７〕即对相对人而言，根据其知悉的一切情形，代表人超

越权限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不是视而不见，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代表人超越权限。 相对

人知悉的一切情形，包括特定交易的相关情况，如交易性质、金额、当事人之间的惯常

做法、特定的交易习惯或行业习惯等。 〔４８〕比如相对人曾与公司进行过多次交易，知道

代表人按照董事会决议不能签署 ５００ 万以上的合同，相关合同必须经董事会决议，则
此时相对人对交易的审查成本较低，其只需在交易时要求相对人提供董事会决议并适

当审查该决议的签名是否达到法定比例即可。 如相对人主张其查看了合同、公司印章

及代表人身份，尚不足以构成善意相对人。 再比如相对人与公司多次进行交易，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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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不能对重大交易进行决策，至于哪些属于公司认定的重大交易则常年显示在公

司官网首页上，那么此时相对人在与代表人交易时也应尽到较低程度的审查义务，其
只需要登录官网首页就能查证相关交易是否属于公司认定的重大交易，审查成本极低

却能避免重大损失，此时赋予相对人审查义务合情合理，本质上是相对人作为商人在

交易中应尽到的通常的注意义务。 严格来讲，代表权意定限制情形，相对人所负担的

较低程度的注意义务是一项不真正义务，对该义务不可诉请履行，违反该义务也无需

承担赔偿责任，但相对人没有尽到该不真正义务时，应由其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即被

认定为“应当知道”代表权意定限制的存在。 〔４９〕

四、越权代表的法律效果

根据《合同编解释》第 ２０ 条结合《民法典》第 ５０４ 条，若相对人履行了合理审查义

务，则相对人善意，合同有效，由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承担法律效果。 但在相对人恶意，
即相对人没有适当履行合理审查义务时，该越权代表的效力如何？ 《民法典》第 ５０４ 条

没有正面回答，严格来说这两个条文不是完全法条，其在行为模式和法律效果两端的

规定都不完整，因为第 ５０４ 条只说相对人善意时，越权代表行为对法人、非法人组织生

效。 但能否由此进行反面解释，即相对人恶意时，该越权代表行为无效。 《九民纪要》
第 １７ 条末句即采此种非此即彼的立场。 严格来说这种反面推理不能逻辑自洽，因为

第 ５０４ 条的反面推理结论只能是该越权代表行为不能立刻对法人、非法人组织生效，
如此才符合逻辑推理的一般规律。

考虑到《民法典》第 １４３ 条至第 １５７ 条对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形态的多元设计，不对

法人、非法人组织生效可能包含多层含义，一是该越权代表行为不对任何人生效，即绝

对无效。 二是该越权代表行为效力待定，即使相对人恶意，法人、非法人组织依然有权

利予以追认，若追认，则由法人、非法人组织承担合同效果；若不追认，则确定不对法

人、非法人组织生效。 三是该越权代表行为不对法人、非法人组织生效即意味着该越

权代表行为立刻在越权的代表人和相对人之间生效，不存在法人、非法人组织追认的

问题。 第一种观点有不少学者支持，认为只要相对人恶意，越权代表确定无效。 该学

说的核心理由是“法律不宜保护恶意之人。” 〔５０〕效力待定说也有不少学者拥护，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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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人恶意，代表人的越权代表行为并非无效，而是效力待定。 〔５１〕根据《合同编解释》
第 ２０ 条，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的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生效并由其承

担违约责任的，法院不予支持。 从字面解释看，这意味着相对人未合理审查时，构成恶

意，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不生效力，相对人不能要求法人、非法人组织履行合同义

务，也不能要求法人、非法人组织承担违约责任。 但考虑到商事交易的复杂性，存在即

使相对人恶意但交易本身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并无不利甚至有利可图的情况。 〔５２〕在狭

义无权代理中同样存在这种情形，而法律在此时赋予了被代理人以选择权，即该无权

代理行为效力待定，是否对被代理人生效取决于被代理人是否行使追认权。 考虑到狭

义无权代理和越权代表在与相对人关系上的本质相似性，如被代表的法人、非法人组

织愿意接受越权代表的合同约束，根据私法自治原则，行为人本身是自身利益的最佳

判断者，此时法律完全没有必要越俎代庖。 因此，越权代表签订的合同，虽然相对人恶

意，但考虑到代表行为与代理行为在形式和效果归属方面的相似性，应类推适用《民法

典》第 １７１ 条关于无权代理效力的规定，即相对人恶意时越权代表也是一种效力待定

的法律行为，而不是无效合同。 〔５３〕

所以越权代表的效力取决于法人、非法人组织是否追认该越权代表行为。 如法

人、非法人组织追认，则越权代表签订的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生效；如法人、非法人

组织不追认，则越权代表签订的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不生效。 〔５４〕甚至司法实践中

法人、非法人组织对合同无效后的缔约过失责任也无需承担，如在某股权转让纠纷案

中，法院认定原告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所以《回购协议》无效，被告无需承担任何赔偿

责任。 〔５５〕当然，如相对人和代表人之间不只是消极恶意那么简单，而是存在积极恶意，
即相对人与代表人合意串通损害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利益，则根据《民法典》第 １５４ 条，
该恶意串通情形下的越权代表应属于无效行为，并且构成共同侵权行为。 根据《民法

典》第 １１６８ 条，应对法人、非法人组织承担连带责任。 如相对人只是消极地知道代表

人越权代表，从妥善平衡被代表人、相对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应给予法人、非法人组织

以选择机会，由其自主判断是否对越权代表行为予以追认，法律不应大包大揽地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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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 比较法上，根据英国一般代理法规定，当公司能够证明相对人是恶意行事时，越
权代表的交易并非绝对、自始无效，而是一种可由公司加以追认的行为。 〔５６〕

绝对无效说的不合理之处还表现在体系上的不和谐，在相对人同样存在恶意时，
无权代理被规定为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那么与无权代理在结构上极其类似的越权代

表行为有什么道理被认定为绝对无效行为呢？ 两者的法律属性相似，却被给予显然不

同的法律评价，违背了相似事物相似评价的基本原则，形成明显的评价矛盾。 但需要

注意的是，越权代表且相对人恶意时要注意追认主体的不同。 原则上谁有权决议，谁
有权追认。 若越权代表事项应先由股东会做出决议，则股东会有权决议是否追认；若
越权代表事项应先由董事会做出决议，则董事会有权决议是否追认。 但决议是公司内

部行为，追认则是准法律行为的一种（意思通知），仍需由代表人依据该决议向相对人

通知追认的意思。
在相对人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该代表行为也不应由相对人承担全部责任，因为

法人、非法人组织可能对越权代表的形成也有过错，此时应承担相应责任。 《合同编解

释》第 ２０ 条第 １ 款规定，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的相对人无权要求法人、非法人组织承

担违约责任。 但法人、非法人组织有过错的，应参照《民法典》第 １５７ 条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若构成表见代表，则应按照《民法典》第 ５０４ 条处理。 法人、非法人组织固然

不能撇清自身的违约责任，但法人、非法人组织可能对表见代表的形成有其他过错，比
如对代表人疏于监督、管理，公司合同章使用不规范，股东会、董事会召集程序不合法，
会议记录不规范等，此时代表行为固然有效，但依据过错原则，法人、非法人组织当然

应对其过错行为负责。 此时要特别注意到越权代表和无权代理的不同，因为在无权代

理的情形，相关的授权委托书、合同书、公司印章等，可能都是无权代理人伪造的，被代

理人根本没有任何过错，被代理人当然不应为无权代理人的过错买单。 但在越权代表

的情形，如代表人有伪造决议、伪造会议记录、伪造股东或董事签名的过错行为，则至

少说明公司内部治理存在问题，法人、非法人组织对作为自身组织机构的代表人缺乏

监督和有效管理，存在一定的过错，因此法人、非法人组织应对越权代表导致的无效合

同造成的损失分担责任。
《合同编解释》第 ２０ 条第 ３ 款相较于《民法典》第 ５０４ 条，明确了法人、非法人组织

对越权代表人的追偿权。 即法人、非法人组织承担责任后，有权向有过错的代表人追

偿。 即在相对人善意或者虽然恶意但法人、非法人组织追认的情形下，越权代表行为

效果归属于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此时法人、非法人组织有权就因越权代表而造成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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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向越权代表人追偿。 《合同编解释》第 ２０ 条的规定意在于越权代表的情形重申《民
法典》第 ６２ 条第 ２ 款的规定，即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
可向有过错的代表人追偿。 笔者以为这种责任不但包括违约责任，也应考虑缔约过失

责任。 即在相对人恶意且法人、非法人组织也存在管理上的缺失时，法人、非法人组织

固然要参照《民法典》第 １５７ 条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但越权代表毕竟是代表人超越代表

权限制故意为之，后者的恶性往往更大，因此法人、非法人组织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后，
仍然可基于法人内部制度或雇佣合同对越权的代表人追偿，《合同编解释》第 ２０ 条第

３ 款的表述是“法人、非法人组织承担民事责任后……”，而第 ２０ 条第 １ 款显然规定了

两种民事责任，即相对人未尽审查义务时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缔约过失责任以及构成

表见代表时法人、非法人组织的违约责任。 无论是违约责任还是缔约过失责任，法人、
非法人组织在承担责任后，都有权向越权代表人追偿。 对此尚需要关注《民法典》第
６２ 条第 １ 款，该款并不是越权代表情形针对越权代表人追偿权的请求权基础，就《民
法典》结构体系而言，《民法典》第 ６２ 条第 １ 款与第 １１９１ 条第 １ 款的替代责任在本质

上一致，仅适用于代表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场景，不适用于代表人越权代表法人与相对

人签订合同的场景。 在越权代表且相对人恶意时，若适用《民法典》第 ６２ 条第 １ 款，则
法人、非法人组织最终仍要承担民事责任，这将导致相对人合理审查义务的立法目的

落空，因为无论相对人是否履行合理审查义务，合同效果最终都会归属于法人、非法人

组织。 可见《民法典》第 ６２ 条第 １ 款存在隐藏性法律漏洞，应对其进行目的性限缩，将
其局限于侵权责任情形。 至于合同责任，则由《合同编解释》第 ２０ 条第 ３ 款负责，法
人、非法人组织承担合同责任（违约责任或缔约过失责任）后，有权向有过错的代表

人、负责人追偿因越权代表造成的损失，法院对此予以支持，除非法律、司法解释另

有规定。
结论

我国民法采法人实在说，代表人是法人的对外代表机构，原则上代表人的行为就

是法人的行为，交易相对方可完全相信交易对法人生效。 因此代表人在法人治理结构

中具有重要地位和广泛权利，代表权滥用就成为交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需要在代表

人背后的法人和代表人面前的相对人之间进行利益衡量。 学说、立法及司法对代表权

限制的构成及法律效果的看法迭经变更，从最初关注越权代表行为的效力问题，逐渐

转到讨论相对人有无审查义务。 审查义务的标准也存在形式审查、实质审查、合理审

查多种态度。 而对越权代表的效力存在违反效力性规定无效说、违反管理性规定未必

无效说及效力待定说的分歧。 《民法典》《九民纪要》《担保制度解释》《合同编解释》
通过多个条文对该问题予以再度明确，首次在立法上确立了代表权法定限制和意定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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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二元结构，这种类型化的解读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法定限制和意定限制在限制基

础、限制对象、举证责任、法律效力、审查义务等方面均不相同。 法定限制的情形对法

人有利，因为相对人被直接推定明知法律、行政法规就重大交易对代表权的限制，若交

易与法定限制不符，法人可直接主张交易对法人不生效，相对人的证明责任在于举证

证明自己已对相关交易材料、章程、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却仍不能发现这种不一致，因
此在代表权法定限制情形，相对人承担对交易的合理审查义务。 而在意定限制情形，
相对人不承担合理审查义务，因为意定限制表现为章程、公司权力机关（股东会）或执

行机关（董事会）的决议，且这种限制没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为渊源，纯粹是公司

自我治理、自我限制的表现，具有内部性，一般是针对非重大交易，而且这些内部文件

经常修改甚至彼此冲突，不能强求相对人深入公司内部查阅这些内部文件。 无论是商

人还是非商人，相对人能证实行为人具有代表人身份且是以法人名义行事，便可直接

推定相对人具有善意，此时法人如反对交易对自己生效便要证明相对人对代表权意定

限制知道或应当知道，特别是在相对人轻而易举便可知道内部限制的情形，相对人可

能会被认为是“应当知道”意定限制，总之在代表权内部限制情形原则上相对人不负有

合理审查义务，证明责任在法人。
至于审查义务，《合同编解释》《担保制度解释》推翻了《九民纪要》的形式审查标

准，确立了合理审查标准，如何理解“合理”需要从审查对象、审查内容、审查程度、审查

成本等多方面考量，应坚持动态系统论的观点，综合多种因素进行个案判断，法官自由

裁量，既不能像形式审查那样蜻蜓点水、流于形式，也不能像实质审查那样入木三分、
锱铢必较，而是要求相对人像一个正常的理性人那样尽到适当的必要的注意义务即

可，不强人所难，也不放任自流。 经过合理审查标准的判断，相对人善意的，交易对法

人生效；相对人恶意的，交易不对法人立刻生效。 但交易并非立刻无效，而是给予法人

以追认权，追认的，交易在法人和相对人之间生效；不追认的，交易不对法人生效。 但

此时不能类推适用无权代理中不追认交易对无权代理人生效的规定，因为越权代表和

无权代理在和相对人的关系上具有本质不同，此时越权代表无效。 代表行为有效，法
人要向相对人履行义务或承担违约责任，代表行为无效且法人对代表人的监督、管理

方面有过错的，法人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都可向有过错的代

表人追偿因越权代表给法人造成的损失，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这有利于优化公司治理

结构、减少越权代表的发生、维护交易安全的同时兼顾公司的利益。
（全文共 １９，９８１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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